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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

关于印发重庆市供销社系统绿色通行证 

管理（暂行）办法的通知 

渝供发〔2016〕99 号 

 

市供销总社有关企业、行业协会： 

根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车辆“绿色通行证”管理有关

规定，为了切实发挥好供销系统“绿色通行证”的作用，市供销

总社制定了《重庆市供销社系统绿色通行证管理（暂行）办法》，

请你们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15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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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供销社系统 

绿色通行证管理（暂行）办法 

 

第一条  加强市供销总社所属涉农企业、行业协会会员使用

“绿色通行证”车辆的监督管理，按照《重庆市涉及国计民生特

殊行业货运车辆通行证办理规定》制定本管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 办理“绿色通行证”单位和个人必须是市供销总社

所属企业、行业协会会员从事涉及民生生鲜农产品、超市生活物

品，城市配送运输的轻型货车。 

第三条  办理“绿色通行证”的单位和个人，由相关行业协

会收集申请办理“绿色通行证”车辆基础信息（含使用性质、配

送种类、办证种类）及有关资料，向市供销总社提出报告（未加

入协会的直接向市供销总社报告），经市供销总社审核通过后，

函告市公安交巡警总队后方可办理。 

第四条  对次年继续从事生鲜农产品、超市生活物品城市配

送运输轻型货车，必须进行年度审核换证，由相关行业协会向市

供销总社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（未加入协会的直接向市供销总社提

供），经市供销总社审核同意，方可向市公安交巡警总队更换年

度通行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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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申请办理“绿色通行证”时间，原则上在每年的 1

月、6 月分两次办理。年度审核换证时间为每年 4 月 1 日至 4 月

30 日。  

第六条  对发生车辆转移登记或次年不再从事本行业运输

的车辆；对在通行证有效期内，车辆违法记录累计 12 分；对发

生一般（含）以上交通事故同等责任（含）以上，次年取消办理

“绿色通行证”资格。 

第七条  “绿色通行证”禁行时间和禁行线路，按照市公安

局交通管理局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 持有“绿色通行证”的车辆应遵章守法，文明出行，

自觉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、市供销合作总社，以及相关协

会的日常监督管理。 

第九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用“绿色通行证”的名义，

从事非涉及民生生鲜农产品、超市生活物品，城市配送运输，以

及空车出租谋取利益。 

第十条  对生产经营停止、经营转向或企业注销，不再从事

涉及民生生鲜农产品、超市生活物品，城市配送运输的单位和个

人，应主动向业务主管部门提出终止“绿色通行证”的使用，并

及时交回“绿色通行证”。 

第十一条  持有“绿色通行证”的车辆不按重庆市涉及国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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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生特殊行业货运车辆通行证使用要求，从事非法运输谋取利益

的，将严格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，涉及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